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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筑牢法治思想根基，强化示范引领。一是带头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、干部理论学习45次，组织专题学法4次、法治研讨2次，带头讲授法治党课1次，结合妇联工作实际解读法律条文与维权案例，推动干部法治素养全员提升。二是压实普法主体责任，将普法工作纳入年度36项重点任务，建立“一年工作早知道、一月工作早安排”机制，通过月例会专题梳理普法进展、协调解决基层普法阵地建设、资源调配等难题，形成“计划－执行－反馈－优化”闭环管理，同步将普法成效纳入干部履职考核，确保普法工作有序推进、落地见效。坚持以法治思维引领维权服务，以法治方式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，不断提升妇联工作法治化水平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（二）搭建多元普法阵地，拓宽覆盖维度。一是依托“石榴花”品牌，在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、爱心妈妈驿站及“建设者之家”妇联服务驿站等阵地开展普法宣传14场次，覆盖妇女儿童990余人次，发放《妇女权益保障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宣传资料6800余份、宣传袋480个、宣传包120份，实现法治服务“零距离”。二是聚焦关键节点，组织“三八”维权周、宪法法律宣传月等普法活动20余场，覆盖妇女群众2000余人，在乡镇、街道开展“敬畏法律·珍爱生命”主题宣讲，结合婚姻家庭纠纷案例以案释法，同步深入包联社区开展入户普法，强化基层妇女法治意识与维权能力。推动普法宣传从线下延伸到线上，形成线上线下联动、全域覆盖的普法宣传新格局。
（三）创新普法工作实践，提升服务实效。一是构建普法格局，通过联合司法、检察等部门开展儿童性教育、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法治讲座，邀请女律师现场答疑，提供法律咨询9人次、心理疏导2人次。二是深化普治融合，将“12338”维权服务中心入驻综治中心，建立纠纷转介机制。在34场家庭教育指导讲座、33次妇女技能培训中融入法治内容，覆盖群众2700余人次，针对困境家庭开展专项法治帮扶，为6名受助对象发放救助金1万元，推动普法成果转化为维权实效与民生福祉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普法工作精准度不足。一是对基层妇女普法需求调研不够深入，普法内容多侧重法律条文解读，与农村妇女、企业女工、困境妇女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，针对性不强。二是普法形式仍以集中宣讲、发放资料等传统方式为主，新媒体普法的互动性、创新性不足，对新兴领域女性群体的普法覆盖存在短板，吸引力和传播力有待提升。
（二）基层普法队伍建设薄弱。一是基层妇联干部法治素养参差不齐，部分人员缺乏系统法律知识培训，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、提供专业普法服务的能力不足，难以满足群众高质量法治需求。二是普法志愿者队伍规模小、专业度不高，未形成稳定的人才储备机制，且培训频次不足，服务规范化水平有待提升。
（三）资源整合联动不够有力。一是与司法、教科、民政等部门的联动普法机制不够健全，信息共享、协同发力不足，未形成常态化联合普法模式，存在普法资源分散现象。二是普法与维权、帮扶等工作融合不够深入，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、特殊家庭法治帮扶等领域的介入力度不足，普法成果转化效率不高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（一）强化统筹谋划，提升普法精准性。一是深入开展基层普法需求调研，分类梳理不同群体法治诉求，制定个性化普法清单，重点加强对农村妇女、新兴领域女性、困境妇女儿童的精准普法。二是创新普法形式载体，丰富新媒体普法内容，制作情景短剧、法治动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，开展“法治进家庭”“巾帼法治讲堂”等互动式活动，增强普法吸引力。
（二）建强骨干队伍，夯实专业基础。一是组织基层妇联干部、普法志愿者开展法治专题培训3场次以上，邀请法律专家授课，重点提升法治宣讲、纠纷调解、法律援助等专业能力，建强本土普法队伍。二是扩大“石榴花”巾帼志愿服务队伍，吸纳律师、法官、法律工作者等专业力量加入，建立人才库，完善激励机制，提升队伍稳定性和专业度。三是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，通过线上学习、实地观摩、案例研讨等方式，持续提升普法队伍服务水平。
（三）深化协同联动，构建普法合力。一是健全与司法、教科、民政等部门的联动机制，建立信息共享、案件转介、联合普法制度，每年至少开展1次联合普法活动，形成工作合力。二是积极动员社会组织、爱心企业参与普法公益活动，整合资金、阵地资源，打造“政企社协同”的普法模式，拓宽普法资金渠道和服务场景。三是深化普治融合，将普法融入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、困境妇女儿童关爱等工作，依托“石榴花”系列项目，提供“普法+维权+帮扶”一站式服务，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，推动法治乌苏建设再上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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